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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类别船只小组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记录 

 

会议日期： 2013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一） 

时间： 上午 10 时 30 分至下午 1 时 05 分 

地点： 海港政府大楼 24 楼 海事处会议室 A 

 

主席： 黎英强先生  署理总经理／本地船舶安全 

委员： 王世发先生  总经理／船舶注册及海员事务 

 关根发先生  高级验船主任／海员发证 

 邓光辉先生  署理高级验船主任／本地船舶安全 

 罗立强先生  署理高级海事主任／牌照及关务 

 林言霞女士  渔业主任（培训及发展） 

 黄容根先生  新界渔民联谊会 

 杜光标先生  长洲渔民福利协进会 

 彭华根先生  香港渔民团体联会 

 张少强先生  香港渔民渔业发展协会 

 林根苏先生  香港渔民互助社 

 杨润光先生  国际渔业联盟 

 姜绍辉先生  香港渔业联盟 

郑景文先生  西贡区渔民联会 

列席： 李伙兴先生  香港渔业联盟 

黄金胜先生  香港渔业联盟 

秘书： 王慕盈小姐  行政主任／船舶事务科及航运政策科(2) 

因事缺席者：何俊贤议员  立法会议员（渔农界） 

张志泉先生  港九渔民联谊会 

李德华先生  香港机动渔船船东盟进会 

梁广熔先生  渔民代表 

 

  主席欢迎各委员及列席者出席是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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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事项：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2. 2013 年 7 月 19 日第十次会议记录已于会前向各委员传阅，经修订后在是

次会议通过。稍后会上载于海事处网页。 

国内新造纤维渔船的审批图则事项 

3. 处方告知各委员海事处和广东渔业船舶检验局（广东渔检）在 2013 年 7

月 24 日在银川举行的会议上达成协议，于 2013 年 11 月的会议交流审图要求

后，广东渔检可为国内新造的纤维渔船审批图则。因此，日后业界可选择向海

事处、特许验船师或广东渔检申请为纤维渔船审批图则及进行检验。 

4. 黄容根先生询问此安排是否适用于广东省以外地区。邓光辉先生表示根

据目前协议此安排只适用于广东渔检、福建渔检及浙江渔检。如要把此安排扩

展至其他省份，海事处需要与个别省份的渔检当局进一步商讨。 

5. 姜绍辉先生表示现时海事处收取审图费的形式是，完全相同的船只以一

艘船当八艘船计算，但是内地则是每艘船逐一收费。业界希望海事处可以向内

地当局反映香港的收费模式，使两地的收费更为一致。邓光辉先生响应指内地

的收费形式和水平乃其行政决定，海事处不会干涉，但可以向有关当局转达香

港的做法供其参考。 ［会后跟进：海事处已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与广东渔检的

会议上转达了香港海事处的收费方法 。］ 

6. 姜绍辉先生询问海事处会否考虑准许内地其他海事专业人员处理审批图

则及验船事宜。主席表示由于监管方面有困难，暂时未有考虑有关措施。 

7.  业界希望海事处可以提供固定的验船时间表，方便渔民排期验船。处方

表示会检讨现行做法。 

［会后补充：现时已有定期日在同地点进行验船，数据已上载海事处网页。

日期、地点如下： 

在香港验船  

 船只检验须先行预约。可拨电 (852) 2852 4444 本地船舶安全组或下表所

载拟检验地点所属的海事处分处，说明船只名称、拥有权证明书号码 

（如有）、验船日期、时间、地点及检验类别。在验船日期前一个工作

天的下午 4 时 30 分前均可预约时间，但接受与否则视乎能否调派验船人

员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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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只的安全检验可在下列验船地点进行：  

检验地点 时间 （公众假期除外） 电话 传真 

新油麻地避风塘 星期一至星期五  2388 0101 2782 0412

香港仔避风塘 逢星期二、星期四 2873 8366 2554 4346

筲箕湾避风塘 每月第一、第三个星期二 2560 1474 2567 9779

长洲避风塘 每月第二、第四个星期二 2981 9885 2981 5300

西贡 

(西页海傍街对开) 
每月第一、第三个星期三 2792 1212 2792 7820

大埔  

(三门仔海事分处对

开) 

每月第二个星期三 2667 6939 2667 6952

屯门嘉道理码头 每月第二、第四个星期五 2451 9456 2542 5747

盐寮下沙头角码头 
每隔三个月的第三个星期

五 
2667 6939 2667 6952

 

船长证书的新考试规则 

8. 王世发先生向各委员简述本地合格证明书的船长三级证明书考试的新安

排。新安排要求申请人投考船长三级证明书前需完成最少 50 小时的海事课程及

提供在职培训记录。香港海员工会及海事训练学院将会开办相关海事课程。香

港海员工会的课程为 50 小时，而海事训练学院的课程则为 90 小时。两所机构

的课程均达到海事处的课程要求及最少学习时数。新安排由 2015 年 1 月 2 日起

的船长三级证明书考试生效。 

9. 另外，处方计划于 2014 年 4 月前后就考试规则进行咨询，缩减船长三级

证明书现行须要一年的服务年资。学员出席海事课程的学习时数亦可计算为海

上工作时间。详情待定。 

10. 姜绍辉先生表示业界尚未获告知船长证书考试新安排的细节，如推行时

间表和收费等，并认为处方没有经本小组委员会就此议题咨询渔业界。王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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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响应指处方并无意图越过本小组委员会，有关议题已在第 I 类别及第 IV 类

别船只联合小组委员会上提出，该小组委员会亦有渔业界的代表在场，代为向

渔业界传达议题和反映意见。然而处方同意咨询过程有改善空间。 

11. 就在职培训记录方面，王世发先生表示记录的目的是为证明船员已接受

应有的工作培训，该证明可由雇主发出。 

12. 姜绍辉先生表示处方除了增设了培训课程外，并没有在考试形式上作出

改善。王世发先生响应指除了会缩减船长三级证明书的服务年资外，处方亦计

划把笔试的题目数量从 50 题减少至 40 题，让考生有更多时间思考作答，以及

在船长二级考试中，容许考生在一定时间内保留部分合格考试成绩。处方希望

这一系列措施能鼓励更多人考取船长资格，及提升其专业水平。 

13. 杨润光先生表示现时许多渔船的长度都超过 24 米，即是说渔民需要通过

船长三级、二级及一级考试才能够操作这类较大型的渔船。多位委员相继表示

这个要求对渔民来说十分困难，因为许多渔民的语文能力有限，他们不能完全

掌握笔试的内容。因此即使这些渔民有多年操作渔船的经验，碍于语文能力的

限制他们很难通过船长三级和二级考试的笔试，导致他们不能操作渔船，影响

生计。业界认为较理想的方法是安排考官亲身到船上考核申请人的渔船实际操

作技巧和海事知识，但此做法亦会增加处方的运作成本和人手以及相关考试费

用等。 

14. 多位委员认为船长证明书分三个等级及每个等级所要求的服务年资，相

比游乐船只操作人合格证明书只有两个等级和要求较短的操作经验并不公平。

主席响应指自 2007 年后有关海员的牌照由各式各样的牌照归为两大类，分别为

营业牌及游艇牌。渔船跟客船和货船一样属于营业牌，因此对船长的海事专业

要求亦一样。为保障渔民的权益，当时本已持有渔船船长牌的人士可以换取船

长三级或二级证明书；而新申请人则需按照新考试规则考取船长证明书。主席

指出船长证明书虽然分三个等级，但从二级证明书到一级证明书是无需经过考

试，而只须要累积一年的服务年资及进修相关课程，因此船长证明书和游乐船

只操作人合格证明书同样只包括两级考试。杨润光先生希望可以恢复 2007 年前

的渔船操作牌照，主席表示这并不符合当初简化牌照的原意。 

15. 多位委员亦就中港两地牌照互认事宜表达意见，希望处方认可持有内地

渔船操作牌照的本地渔民在香港登记的粤港流动渔船上作业。处方表示两地牌

照互认的机制一直存在，然而许多申请者未能提供充分的船上服务年资证明，

以致申请未能成功。业界提议由渔会证明申请人的渔民身份以杜绝假冒的服务

年资证明。处方表示会就两地牌照互认事宜再作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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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另一方面，林言霞女士表示渔农自然护理署正就船长三级证明书考试的

新安排检讨为渔民而设的培训课程。现时渔护署的培训课程为期四日共 24 小

时，渔民可自由选择参加与否，费用全免。渔民完成课程后须自行向海事处报

考船长三级证明书考试。渔护署现正研究有关海事课程的要求和需要的资源。

同时，林言霞女士亦呼吁业界将来可考虑申请渔业持续发展基金协助渔民考取

相关牌照。王世发先生补充指海事处不会限制提供船长三级证明书考试前的培

训课程的机构数目，而是要求培训机构能够达到海事处所要求的准则如课程内

容和师资等。 

其他事项 

马湾航道 

17. 姜绍辉先生关注马湾以西设立航道的建议，认为会对渔民作业构成影

响。他指该建议没有在本小组委员会和渔业界作充分咨询，已上提至本地船只

咨询委员会讨论，而至今业界亦未获得有关建议的详细资料。主席响应指本地

船只咨询委员会委员已包括渔业界的代表，但他会将渔业界的意见转达处方负

责航道规划的同事跟进。［会后跟进：海事处船只航行监察中心已经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举行的第十四次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会议上把有关拟在北大屿山水

域设立主要航道的会议文件第 5/2013 号送交给委员参阅，该会议文件亦已经上

载于本处网页。另外，有关渔船在该区水域的交通数据已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

提供给该会委员参考。］ 

渔船检验的图则 

18. 杨润光先生询问渔船检验时需要出示图则是否处方的新规定。邓光辉先

生表示处方一向有规定渔船上应备有图则供验船人员参考。 

粤港澳流动渔民户口簿 

19. 黄容根先生表示最近有渔民出入境时被要求出示粤港澳流动渔民户口

簿，过去却没有此要求。罗立强先生表示会跟进。［会后跟进：由于有部分沙

头角区渔民拥有内地相关公安部门为 P4 舢舨〈舷外机开敞式舢舨）发出的「粤

港澳流动渔民户口簿」，而有关船东曾申请将旧有的 P4 舢舨改装为「渔船舢

舨」并提交该「粤港澳流动渔民户口簿」，以证明内地公安部门认可该 P4 舢舨

进入内地水域。为确保获签发「渔船舢舨」牌照的船只，已获内地公安部门更

换新的「粤港澳流动渔民户口簿」，船东须向大埔海事分处提交新领船只牌照

的「粤港澳流动渔船户口簿及其副本一份」以便本处核实有关资料。以上牌务

安排并非要求船东在出入境时出示上述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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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风塘泊位 

20. 彭华根先生表示香港仔避风塘内游艇和渔船停泊的位置相当接近，他担

心两种船只在恶劣天气或风向转变时容易发生碰撞，引致保险赔偿问题。主席

表示会转介此意见给相关同事跟进。［会后跟进：处方曾于 2013 年 9 月与香港

仔渔民代表会面，商讨香港仔避风塘的相关事宜。在该会上亦有讨论香港仔避

风塘渔船及游艇停泊区的问题。处方表示，避风塘是公共设施，船只一般是以

先到先得的方式，并在不妨碍避风塘内通航区和海上交通的情况下选择适当的

位置停泊。可能由于近年渔船的数目减少，而游艇的数目却增加，因此渔民认

为游艇占用了渔船的泊位，以致影响过往的停泊模式。］ 

21. 杨润光先生表示法例容许 P4 舢舨停泊避风塘但却不容许其驶入是自相矛

盾。主席响应指由于今次会议没有海港巡逻组的同事在场，有关意见将转交相

关同事跟进。［会后跟进：基于防止火灾和减轻避风塘内的航道拥挤的考虑，

舷外机开敞式舢舨（P4 舢舨）的运作牌照中订明了以下条件：「此船不得在维

多利亚港口或者任何避风塘内运作，惟长洲避风塘和船湾避风塘则属例外。」

就 P4 舢舨的运作牌照条件而言，「运作」一词指使用有关船只作任何活动，如

舷外机正在运行或船上有操作活动，处方会根据《商船（本地船只）（证明书

及牌照事宜）》规例第 548D 章第 36 条提出检控。］ 

地址证明文件 

22. 姜绍辉先生询问如收件者收到由处方发出的挂号信件，该信件能否用作

在海事分处办理牌照事务的地址证明；另外，如出示水、电、煤费单作证明文

件，可否剪掉内容部分。罗立强先生响应指处方尊重和保护市民私隐，职员提

供服务时会要求市民出示证明文件以核对数据，但不会保留文件。姜绍辉先生

表示收到处方发出的挂号信件，问该信件可否接受为地址证明。罗立强先生会

与各海事分处同事就出示证明文件的安排再作沟通。［会后跟进：海事布告

2012 年第 170 号已列出可用作地址证明文件的例子。此外，各海事分处亦会接

受已盖上六个月内的邮戳的邮件等其他合理的文件作为办理牌照事务的地址证

明。］ 

渔船附属小艇发动机 

23. 姜绍辉先生希望处方能批准渔船的附属小艇安装发动机，认为游乐艇附

属小艇可以安装发动机是对渔民不公平。主席指现时的发动机均以汽油运作，

法例规定渔船的附属小艇不可以安装发动机。黄容根先生和杨润光先生表示附

属小艇安装发动机有实际运作需要，如捕鱼时提供灯光和落网等。委员希望处

方可检讨有关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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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员发证的验眼安排 

24. 王世发先生告知各委员海员发证组提议准许由注册医生或注册视光师根

据海事处规定的标准为本地合格证明书的申请人进行验眼，并认可其视力证明

文件。委员欢迎有关措施，认为可方便渔民。海员发证组稍后会咨询其他持份

者，并会上载验眼表格于海事处网页供公众参考。  

 

25. 会议于下午 1 时 05 分结束。下次会议日期将另行通知。 


